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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318 号 
 

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2 年 8 月 1 日，你公司披露拟收购江西纬科新材料科技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江西纬科）100%股权的公告，该交易以你公

司股东合力（亚洲）投资有限公司、富杰（平潭）投资有限公司、

北京康闽咨询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协议转让合计 36.73%股份

（以下简称股权转让），并购买你公司持有的福建浦潭热能有限公

司 100%股权（以下简称资产置出）为前提。8月 1 日至 8月 3 日，

你公司股价连续三日涨停，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标准。我部对

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实、说明： 

1.根据公告，股权转让事宜涉及你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变更其 IPO时作出的部分股份限售承诺，而股权转让与资产置出

事项互为前提。请你公司: 

（1）逐条对照上述股权转让方曾作出的股份限售承诺等内容，

核查是否存在违反承诺或其他权利受限情形。如是，请具体说明。 

（2）核查股权受让方是否与你公司、5%以上股东、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，相互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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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或关联关系。如是，请具体说明。 

你公司上述方案存在无法实施的风险，请作出充分风险提示。 

2.你公司拟收购的江西纬科主营薄膜复合材料及光伏配套

组件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及安装，2021 年亏损 663.74万元，2022

年 1-4 月亏损 688.63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达 92%。该项资产预估

值 10,000 万元，溢价率约为 632%。如最终交易价格低于 9,500

万元，交易对方有权解除资产收购协议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你公司主营业务及发展战略，标的资产的财务数据

及市场地位，说明你公司在标的资产业绩亏损、资产负债率高企

的情况下进行高溢价收购的原因及必要性；同时，结合你公司在

光伏领域已有的技术、人才储备、市场资源等，说明你公司是否

具备充足的资金投入能力和业务整合能力，本次收购决策是否审

慎合理，是否符合你公司发展战略，能否有助于提升你公司经营

质量，是否存在迎合热点炒作股价的情形，并请再次向市场充分

提示该投资事项可能面临的风险。请独立董事发表核查意见。 

（2）详细说明资产预估值的测算方法、相关依据、所选参数

及计算过程，说明相关评估是否合理、审慎。 

3.结合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持股 5%以上股

东及其直系亲属近一个月的交易情况，自查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泄

露、内幕交易等情形，并说明相关人员未来 6个月内是否存在减

持计划。如是，请具体说明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8 月 8 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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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

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

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2 年 8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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